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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4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青年倡导之声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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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 
  
1. 妇女地位委员会在第五十五届会议上选择关于妇女和女童获得和参与教

育、培训和科学技术的问题，包括促进妇女平等获得充分就业及体面工作问题

进行讨论，我们对此表示祝贺。 

2. 教育和就业问题对青年妇女和女童特别重要。我们支持委员会在审议中对

这些问题的特定年龄组方面予以特别关注。 

3. 2007 年，在能够获取数据的 171 个国家中，只有 53 个在初级以及中等教育

中实现了两性均等， 估计有 5 300 万学龄女童没有上小学。 

4. 一个女童如果生活在最贫穷的 20%家庭，那么她受教育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

少。贫困家庭的女童上学的可能性比生活在最富裕家庭的男童小 3 倍。对于这

样的女童，上中学的机会甚至更少，更不用说有限的高等教育机会了。 

5. 必须加大努力确保各年龄段的女孩都能继续留在学校，包括提供生活技

能、人类性行为和性与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全面教育并增加教育服务（包括能够

提升初级和中等教育中青年妇女和女童的出勤率的服务）的经费和预算。 

6. 对少女的教育进行投资还有助于增加生产性就业。当前，青年人受失业的

影响最为严重；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2010 年报告称，青年人失业的可能

性是成年人的 2.68 倍。全球青年失业人数达 8 270 万，创历史最高记录。在就

业青年当中，有 1.52 亿的生活仍然极端贫困，这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极低、工作

无保障和不安全、缺乏获得充分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因此，解决失业问题的举

措应当侧重于青年人。 

7. 此外还必须更多地关注预防儿童早婚问题，因为这种做法侵犯了女童谋求

受教育和就业以及获得高标准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权利，并阻碍着她们发挥自

己的最大潜能。童婚削弱了女童在使用避孕套、推迟生育和防止感染包括艾滋

病毒在内的各种性传播疾病方面的协商能力。这种做法是由两性不平等造成

的，并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 

8. 此外，还应更多地关注向青年妇女提供防止意外怀孕所需的信息、技巧和

工具的问题。与怀孕和分娩相关的并发症是导致 15-19 岁青年妇女死亡的主要

原因。增加获得全面的性教育以及包括避孕药具在内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机

会，将能够防止意外怀孕、早育、相关的发病和死亡以及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

性传播疾病，从而延长女童和青年妇女的在校学习时间。应当建立一套负担得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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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可获得、可接受和优质的性与生殖健康综合服务方案，以确保女童和青年

妇女不因与怀孕和分娩相关的并发症而死亡，从而使她们能够成为其所在社区

的生产性成员。 

9. 总之，我们请求委员会在其结论中强调，各国政府必须尊重、保护、增进

和落实： 

（a）女童和青年妇女在包括经济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家庭以及社区在内

的所有生活领域中的参与权和做出自主、知情决定的权利； 

（b）女童和青年妇女获得充足而准确的信息和教育以过上健康而富有成

就的生活的权利； 

（c）怀孕女童及青年妇女、母亲和/或艾滋病毒呈阳性者继续获得教育

或就业的权利； 

（d）女童和青年妇女获得全面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权利，包括充足和

多样化的避孕药具和安全堕胎服务以及针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女童和

青年妇女的专门服务； 

（e）女童和青年妇女摆脱早婚与逼婚和一切形式的暴力与歧视、接受教

育、获得健康并加入其所在社区和国家劳动力队伍的权利； 

（f）女童和青年妇女参与各级决策和政策制订（包括影响其生活的决策

和政策制订）的权利； 

（g） 实现两性平等（包括通过公共教育举措和执行法律实现），从而

减少在教育（包括保障同等的入学率和降低辍学率）、就业（包括

消除妇女和男子之间的工资差距以及保障高级管理职务中男女人数

相当）和家庭生活（包括确保平等的继承权和防止包括婚内强奸在

内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方面的不平等；以及 

（h）妇女获得体面工作和良好工作环境（有适当报酬、工作条件和防止

环境伤害的保护）的权利。 

10. 应当采取行动，修订现有歧视性法律或政策以及那些限制女童和妇女的参

与权（包括获得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和生活技能培训的机会）的法律政策。 

11. 此外，我们请求委员会鼓励新成立的妇女署即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

妇女权能署将上述所有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并确保将女童和青年妇女的前程问

题充分纳入其工作。  

 


